附件

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奖补政策讲解员拟奖励名单

	序号
	奖励单位（个人）
	奖励项目
	奖励标准
	奖励金额
（万元）

	1
	[bookmark: _GoBack]辛亥革命博物院（陈清1.5万元）、武汉博物馆（王智麟1万元）、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郑奕妙1万元）
	对在市级以上文化和旅游部门或省级以上文化和旅游协会举办的讲解员技能竞赛中参加团体和个人比赛项目获奖的给予奖励
	团体项目奖励具体标准为获国家级一、二三等(或金、银、铜奖，以下等同)的分别奖励5万元、3万元、2万元;获省级一、二、三等的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获市级一、二、三等的分别补贴2万元、1万元、0.8万元;个人项目则分别按团体项目50%标准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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